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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学年党建工作要点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部门：

为了做好新学年的党建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省委教育工委的工作部署，结合我校工作实际，特制订2012—2013学年党建工作要点。各单位要据此要点，在认真总结上学年工作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工作任务和实际情况，制定出自己新学年的党建工作计划，并于10月31日前以纸质和电子双重形式上报党委组织部。

一、根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要求，及时调整、补充党的总支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10月31日前以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为单位，将调整后的组织人员情况用校党组字〔2011〕15号文件的格式以纸质（盖章）形式上报党委组织部。学工部党总支的报告应包括学生公寓党总支、团学党总支及其所属党支部。
二、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召开三江学院2012—2013学年党建工作会议，总结创先争优的经验、出台新的党建工作文件、部署新学年的党建工作。
三、根据我校大学生共产党员先进性考核的文件规定，认真组织好本院（系）大学生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考核、讲评工作。各院（系）党组织11月15日前要完成考核材料向党委组织部上报。全校各级党组织都要在学年工作总结和二级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的同时，根据《三江学院创先争优考核暂行办法》，搞好所属党组织和全体教职工共产党员的考核，并于学校行政考核结论明确之后，以总支、直属支部为单位，用文件规定表格的形式及时上报党委组织部。行政考核结论为优秀、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党的考核结论一般为优秀、基本合格和不合格；行政考核结论为良好和称职的，党的考核结论一般为合格。在对党员考核的基础上，第二学期校党委将组织对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的考核和对先进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的表彰，并以此为基础向省教育工委推荐表彰。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同步完成对所属支部的考核定级和二级党内先进表彰工作，并及时上报党委组织部备案。
四、要根据党组字〔2012〕1号文件的精神和本年度计划发展指标，认真做好在优秀大学生和优秀教职工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大学生共产党员的发展工作，要严格执行《江苏省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三投票三公示一答辩”实施办法》的要求，一切以保证质量，提高大学生党员素质为目的。根据中央组织部的要求，2012年7月1日后统一使用新版《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并实行编号管理，组织部要建立台帐，各单位要登记领取。这是建立党建责任制管理的重要举措。
五、学年党的宣传工作和党校培训、党员教育工作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要把学习宣传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作为重要内容；二是，要贯彻《江苏省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三投票三公示一答辩”实施办法》的精神；三是，要与校庆20周年活动紧密结合，为学校的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
六、要根据校党字〔2012〕7号、8号文件的要求，认真到位地做好迎接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对我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考核工作。此项工作是本学年内我校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党组织和党委各部门都要按照党建责任制的要求，各负其责，密切配合，以争取理想的考核结果。使我校的党建工作水平有一个大的提升。
七、各级党组织要根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校党字〔2011〕10号文件的精神，紧密结合我学校和本单位中心工作，高质量地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各院（系）党组织要通过“三结对一创争”活动的开展，推进党建带团建工作，使全体大学生共产党员都能在弘扬“三创三先”中，争当校园先锋。

八、要认真总结我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和党建理论研究工作的经验，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党建理论研究工作紧密结合，把党建理论研究成果交流与党务工作者业务培训紧密结合，把理论、经验交流与组织之间的实地观摩学习密切结合，力争使我校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和党建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再上一个新台阶，使我校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再有一个大提高。从本学年开始，我们不但对公开发表的党建理论研究成果，根据《关于三江学院科技成果、科技论文及科技著作奖励的规定（试行）》实施奖励，而且对于未发表，但被评为优秀党建理论研究的成果也进行一定的奖励。
九、党委学生工作部要把学生公寓党组织和团学党组织的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认真总结近几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力争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十、要认真做好纪检（审计）和关工委的工作。在继续贯彻执行好我校《关于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实施意见》和《三江学院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暂行办法》的同时，坚持按《三江学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的要求，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的监督和检查，并及时将情况以文件形式通报到所有单位及相关人员。新学年我们不但要在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出台《三江学院纪检监察信访工作的暂行规定》，而且要贯彻落实好校纪字〔2012〕2号文件的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协同配合，扎扎实实地做好“廉洁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的工作。

十一、抵御、防范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维护校园和谐、安全、稳定，是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党委保卫部、学生工作部等部门，要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制定并落实抵御和防范的具体措施，使我校的安全稳定工作责任到人，落实到位。学工部及其所属的德育部各教研室，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加强教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政治育人功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质量培养。
中共三江学院委员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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